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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教育部106年選送華語教學助理赴國外學校任教第106

031A號通告第2次公告，請惠予刊載於貴單位網站周知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請依「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

」規定辦理薦送作業。

二、旨揭通告擬聘教學助理數增為2名，聘期修正為自106年9

月1日起至107年6月8日止，另延長收件截止日期至106年7

月13日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學校院、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、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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